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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工保障房契合底层愿望

央媒为何对公车私用“小题大做”？

浮光掠影

媒体观察

新闻聚焦

升旗仪式上表白

这次住建部本着应有的制度善意，向社会郑重承诺，在“十二五”期间建1000万
套保障房用于改善民生。住建部表示，2013年底前，地级以上城市要明确外来务工
人员申请住房保障的条件、程序和轮候规则。并健全住房保障信息公开制度，做好
年度建设计划、开竣工项目、计划完成情况、分配退出等各环节信息的公开，保障
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无疑给公众吃了一颗“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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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春景

外来务工人员将在今年纳入
到城市的住房保障范围内。住建部
发布的《关于做好2013年城镇保障
性安居工程工作的通知》要求，各
地要适当上调收入线标准，有序扩
大住房保障覆盖范围。今年年底
前，地级以上城市要明确外来务工
人员申请住房保障的条件。

外来务工者申请保障房条件
年内出台，可以看成是善待外来务
工者的一项有力举措，亦是今年保
障房工作的一大亮点，契合了保障
房关系民生福祉的底层愿望。然
而，虽然规定把符合条件的外来务
工人员纳入当地住房保障范围，但
笔者认为关键还是在于执行。公平
分配保障房考验政府执行力，只有

把确保公平分配放在更重要的位
置，按照保障基本、公正程序、公开
过程的原则，科学确定保障范围，
规范和阳光操作，才能切实保障外
来务工人员的基本住房需求。

住房保障是政府提供的一项
基本公共服务，通过提供小户型、
齐功能、质量可靠的保障房和加
快推进棚户区改造，保障中低收
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基本住房需
求，改善棚户区群众的居住条件，
并为符合条件的新就业职工和外
来务工人员提供稳定居所。外来
务工人员生活的点滴“小事”，承
载着民生，凝聚着民心。专家为此
曾多次在各种会议上建言献策，
认为公平分配是保障性住房的

“生命线”，惟有公平方能使民生
工程真正惠民生、得民心。

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当地住房
保障范围，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惠民
愿景，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外来务工人员为城市发展作出了巨
大的贡献，他们往往承担着城市里
最脏、最乱的活，但却在住房等很多
方面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因此，赋
予他们在城市拥有属于自己的“安
乐窝”，既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需
要，也符合“城镇化”思路，更是体现
了政府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关爱。

在外来务工人员保障住房这
个节点上，尽管政策再好，最终还
需执行到位。正所谓“不看广告看
疗效”。要知道，“符合条件的外来
务工人员”这一措辞中，“符合条
件”四个字的想象空间巨大，难免
给地方政府可乘之机，钻政策漏
洞，损害外来务工人员的根本利

益。因此，全面公开透明，是外来
务工人员保障房公平分配的“试
金石”，要坚持阳光操作，接受群
众、社会和媒体全方位监督，做到
全过程公开，以此完善机制，堵塞
漏洞。

一言以蔽之，公平公正是外
来工保障住房的“生命线”，善待
保障住房就是善待外来务工者。
外来务工者申请保障房条件年内
出台，打破了保障房的户籍歧视，
有助于外来人口融入城市，实现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政府眼下大
力提倡的“城镇化”思路不谋而合。
我们期待着，在把外来务工人员纳
入保障房计划的实际工作推进过
程中，自始至终要以一种善待外来
务工者的态度和举措，充分释放
这一保障住房的各种利好。

与其批评成龙不如反思自
己：1、那些至今还躺在收藏者仓
库的古建筑当初是怎么被拆掉
弄出去的？2、黄山在保护古建筑
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一定
要被舆论牵着去把成龙捐的古
建筑迎回，而应把急待就地保护
的保护好；3、就地得不到很好保
护，异地保护不失为一种选择；
4、成龙的选择与是否爱国无关。

——— 芮必峰(学者)

“老人摔倒无人扶”之类不
实传言所以让一些人轻信，主要
在于击中了人性某种幽暗，一些
人期待消费这类坏消息，为自身
骨子里的恶找到一种铺垫：不只
我一人不扶，别人也一样。整个
社会都如此，我就可以心安理得
地原谅自己的懦弱犬儒无德了。
在消费坏消息中为自己身上的
恶寻找理由，是坏消息传播的人
性动力。

——— 曹林(评论员)

新闻：云南昆明东川区的小
江，因河水呈乳白色被戏称为

“牛奶河”。一些村民称直接用河
水浇灌会导致西瓜减产。对此，
东川区环保局局长王杰云称，他
并不认同村民们小江河水灌溉
有害的说法，“现在的河水拿来
饮用和灌溉都没问题”。(新华网)

点评：红豆水、牛奶河，谁说
没毒谁来喝。

新闻：4月10日前，凤凰古城
风景名胜区一直免费开放，参观
古城内9处景点，才购买148元套
票。即日起，每个踏进古城的游
客，不管是否参观景点，都将收
取148元门票。当地官员称，他们
并非替企业赚钱，而是为游客着
想。(潇湘晨报)

点评：你们为游客想得太多
了。

新闻：埋有唐代著名高僧玄
奘法师灵骨的西安兴教寺，正面
临大规模拆迁。当地政府给出的
拆迁原因，是丝绸之路联合申遗
的需要。联合申遗名单上只有兴
教寺塔，不包括寺庙内其他建
筑。据调查，申遗拆迁的背后，是
著名的曲江系公司的商业运作。
(华商网)

点评：难道想吃唐僧肉？

新闻：油菜花节、牡丹花节、
玉雕节、放牛节……各种大大小
小的节庆，你方唱罢我登场。近
年来，不少地方政府大打“节庆
牌”，节庆种类五花八门，内容无
所不包。全国每年要办5000个节
庆，部分政府人员胡吃喝赚补
贴。(光明日报)

点评：人造节，节造钱。

公职人员利用自己所乘的公
务车，私自接孩子上了一次学，携
家人扫了一次墓、逛了一次园、去
了一趟馆子，多大事？

事情确实不大。相比较那些
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搞萝卜
招聘、包二奶这样的腐败，公车私
用在某些人眼中，不过是行为不
检的常见现象。甚至于一部分公
车享有者，把私下用公车当成约
定俗成的“职务福利”“中国特
色”，从不加以自律。

但是，公车私用正在遭受严
厉的整肃。人民日报刊出后续报
道，对4月5日该报一版曝光河南
多地公车私用现象的官方处理结
果，向社会做出公布。

无独有偶，新华社江苏分社
在清明期间，也暗访公车私用扫
墓情况，曝光引起地方纪委的高
度重视。南京市纪委对其管辖范

围内的两辆违规公车迅速做了调
查处理。

人民日报、新华社作为中央
级媒体，不约而同地聚焦公车私
用，并投入力量进行有力的暗访
曝光，看似前所未有。其实，细心
的人已经发现，这两家央媒自今
年以来，已经不止一次地集中曝
光公车送学生上学现象、公车春
节现身旅游景区等，在社会上产
生了极大的震慑。公车私用猖獗
的现象有了一定的好转。

中央媒体为什么如此煞费苦
心、锲而不舍地追踪公车私用？这
不仅是一般社会公众所关切的问
题，也引起一些公车私用者的吐
槽：内政外交那么多大事，干吗偏
偏花力气跟公车私用过不去？是
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公众的关切并不奇怪，奇怪
的是那部分吐槽的官员。在他们

看来，公车私用是不值得监督的
作风小节，央媒出面是杀鸡用了
牛刀。

长期以来，公车私用作为一
种公务积习，很常见，也很少被监
督追责，久而久之，它从制度的缝
隙里发展成为潜规则，为不少公
务员、国企官员所习惯性接受，当
作自己的公职福利。殊不知，这种

“公职福利”根本没有合法性，它
只是一种孳生的特权，借助制度
的松懈而大行其道。其实质还是
腐败，哪怕它是公众“习以为常”
的腐败。

公车私用不加遏制，必然带来
公款购置豪车的冲动，带来与民争
利的占位，带来拥堵、污染，更可怕
的是，带来特权意识的膨胀。

公车私用不加遏制，还可能
被某些人上升为固化规则，从而
使公职特权刻上制度的印记，影

响党和政府的形象。
看似小问题，实则大危机。中

央媒体该出手时就出手，其强大
的权威地位，能有效震慑久治不
愈的公车私用，惊醒一部分不以
为然的官员。这将在很大程度上，
助推中央八项规定的常态化、制
度化。

央媒的高调，也可激发普通民
众对公车私用的举报热情。近日，
有小学生发现南京两公车假期现
身仪征饭店，家长将照片曝光在微
博上。8日上午，南京市纪委公布了
检查结果。其中一辆私用的公车驾
驶员受到了严厉处理。

公车私用靠媒体曝光才能遏
制，当然不值得庆幸。但是，没有
舆论的助力，这种现象难以得到
根本治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

“小题大做”，实乃用心良苦。
(原载于《现代快报》)

@秋心：西安工业大学附中一男
生在国旗下演讲突然给一个女
生表白，台下肃静一分钟后，掌
声轰鸣十分钟。
@陈诗娴：这么浪漫，爱就是要
大声说出来。
@绍喜先生：勇气可嘉，但是方
式有点不妥当。
@瑶瑶：批评点到即可，无需上
纲上线，青春无悔！
@谢夕sky：男孩很勇敢，但是在
这样的场合表白的确欠妥！
@凯文斯：我真佩服这孩子的勇
气。
@汪林：方式和场合不恰当，但我
想对他说，有一种青春叫表白。
@HeyNevaeh：为什么大学生在
大庭广众之下当众表白是浪漫，
高中生升旗仪式表白就被遣返
回家反省？

全民分红
新闻回放：“用两年国企利

润向全民分红，发放四万亿消费
券。”近日，全国人大代表、步步
高连锁公司董事长王填的一份
议案引发公众兴趣，发改委回应
称需论证。

《北京晨报》评：发放消费券
能直接刺激消费，并产生好的示
范效应，且2010-2011年全国国
企总利润超4万亿元，确有过多
之嫌，如不遏制，就可能伤害公
平竞争的大环境，降低资金运作
的效率与安全，甚至引发对立情
绪。

可分掉真是好办法吗？
首先，中国人口数量极多，

要把这笔钱分到每个人手上，成
本太高，结果很可能是路途方
便、信息灵通的城市人受惠，可
闭塞、偏远的广大农村地区怎么
办？其次，从国外的经验看，大量
消费券流入市场，往往引发黑市
交易行为，随着货币供应总量增
加，物价也会相应上涨，消费者
并没得到实际利益，反而会受到
伤害。

太多案例证明，分光用尽式
的公平往往是一厢情愿的看法，
未必合乎理性。作为现代人，我
们不仅要有消费者的视野，还要

有投资者的视野。

《青年时报》评：发改委的回
复里，仅仅只说了一句“还需论
证”，既未明说是否可行，更未给
出具体解释。公众最想知道的，
对于四万亿消费券发改委究竟
怎么看，从回复中是看不出来
的；发改委一方面肯定了发放消
费券对于刺激消费的作用，另一
方面又说利弊认识不一致还需
论证——— 似乎是什么都说了，事
实上却什么都没说。

说白了，“还需论证”只是
表示拒绝的一种委婉表达而
已。具体的拒绝原因究竟是什
么，我们不得而知。在我看来，
真正的原因也许根本就不在于
消费券本身是否可行，而在于

“用两年国企利润向全民分红”
根本不可能。在王填代表的议
案里，最“很傻很天真”的地方
就是这个。因为，要让国企吐出
两年利润给全民分红，简直无
异于与虎谋皮。如果这一条能
够做到，不发放“还需论证”的
消费券又有什么关系呢，完全
可以其他福利发放途径让全民
共享。

中国式过马路
新闻回放：4月9日起，北京

将严罚“中国式过马路”带头人，
“带头”闯灯的行人将面临罚款，
对于态度蛮横、拒不服从纠正，
有妨碍民警执行公务甚至是袭

警行为的人员，公安机关将依法
严肃处理。此前，行人闯红灯处
10元罚款。

《广州日报》评：“中国式过
马路”也并非全是因为行人法律
意识淡薄，文明素质不高，有些
时候存在客观原因。因此，要从
根本上整治“中国式过马路”，就
不能一蹴而就，一罚了之。实际
上，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罚款之外，还可以在很多方面有
所作为。

第一点，对城市道路路权的
合理分配。目前一些城市在道路
路权的分配上不甚合理，过于迁
就机动车辆的路权而忽视了行
人和非机动车辆的路权。比如斑
马线设置过少；比如机动车道过
宽、人行道过窄等等。

第二点，交通基础设施的
人性化设置。有些城市交通路
口的红绿灯时间设置不够人性
化，红灯时间太长，绿灯时间太
短，超过了行人心理忍耐底线，
客观上增加了行人闯红灯的概
率。

第三点，交通法规与生命安
全教育。对“中国式过马路”罚款
虽然有用，但说到底属于“堵”的
方式，疏堵结合才能获得事半功
倍的效果。长远的“疏导”之策，
包括从中小学开始就加强交通
法规和生命安全意识教育；像南
京市一样，在交通路口设置劝导
员、安装语音提示器，实践证明，
对降低路人闯红灯、横穿马路，
都有显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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